
 
 

華南產物 J60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 

107.07.20(107)華產企字第 176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承保範圍 

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，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機械綜合保險(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)後，投保

華南產物 J60相同原因系列損失附加條款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

內，對於同型態或同設計之同性質保險標的，因設計、規劃、規格、材料、鑄造或工藝上之

缺陷、瑕疵、錯誤或遺漏所致之毀損滅失，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負賠償責任。 

第二條 賠償限額 

本公司對被保險人之賠償責任，以扣除自負額後，依其發生次數乘以下列百分比計算之，但

對第六次及其以後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： 

第一、二次   % 

第三次   % 

第四次   % 

第五次   % 

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適用於財物損失保險，其約定與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，

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理。 

 

 


